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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文明办关于继续开展"我推荐、我评议身边好人"活动的实施意见(2009年)
发表时间：2012-03-09 来源：《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》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：

　　为更好地落实中宣部、中央文明办领导同志批准的“我推荐、我评议身边好人”活动方案，切实发挥网络优势，建设广大群众推举、评

议“身边好人”的长效机制和活动平台，延续去年活动做法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　　一、主要意见

　　1�为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、深化活动影响，请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文明办视情况组织各地市(州、盟)开展地级“好人榜”推荐评议

活动，推选人数、时间计划等事项由各地自行确定；在地级活动基础上，鼓励各地视情况开展省级“好人榜”活动。

　　2�开展地方“好人榜”推荐评议活动，要依托当地文明网或主要新闻网站建立活动平台。中国文明网将建设活动交流、宣传、展示总

平台，介绍活动总体实施规则，汇总各地活动开展情况，展示各地活动成果和经验，宣传报道各地涌现的先进典型事迹。

　　3�为进一步营造浓厚氛围、确保活动效果，请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文明办切实在省会城市及各地市组织主要媒体在显著位置开设活

动专栏、专题，公开“身边好人”推荐方式，及时报道活动动态和涌现的感人事迹(同一城市报纸和网站至少各一家)。

　　4�为进一步推动活动深入基层，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文明办要组织各地在县级以上城市人群较集中的场所，至少设立一处“好人

榜”户外宣传栏，介绍活动背景，宣传当地的“好人”事迹，公布“身边好人”推荐方式；鼓励在街道、学校、企业、机关、社区也设立

“好人榜”户外宣传栏。

　　5�为确保进入全国“好人榜”评议投票程序的事迹材料的真实性，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文明办每月从各地群众推荐的感人事迹中，

确定10—30人作为候选人，于月底前通过专用户名和账号(由中国文明网统一分配)，发送到中国文明网。中国文明网将按照活动程序、时间

期限等要求，对符合条件的事迹材料，统一录入投票页面接受网民评议投票(活动网址：www�wenming.cn／zt／sbhr�htm)。

　　6�为加强工作沟通，确保活动有序开展，请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文明办确定1名固定联系人，制定活动落实方案，汇总交流活动情

况，报送活动信息。

　　二、时间安排

　　1�4月15日前，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文明办向中央文明办报送活动落实方案及联系人名单。

　　2�4月底前，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文明办向中央文明办报送协办媒体名单和专栏、专题开设情况。

　　3�4月底前，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文明办确定、上传第一批正式候选人事迹材料。

　　4�活动正式启动后，各地及时报送活动信息和媒体报道情况。

　　5�4月初至12月底，视情况选择部分活动有特色、成效明显的地方，以中央文明办名义举办“道德的力量——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

现场交流活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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